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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才职教中心〔2020〕45 号

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
关于印发师德师风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处室、专业部：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师德师

风考核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。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

2020 年 8 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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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
师德师风考核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师德师风建设，规范教师从教行为，提

升教书育人水平，树立良好师德形象，推动育才职教中心健康

发展，根据合川区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合川教〔2020〕285号）的通知要求，为了保证考核评价的合

理、公平和科学性，结合学校实际。特制定重庆市育才职业教

育中心教师师德考核实施细则。

一、考核领导小组
组 长：胡晓彤

副组长：纪大川 唐 涛 曾 松 任清明 张 梅

成 员：何晓杨 张 涛 杨泽中 谭高锋 杨家林

唐建忠 王 会 罗 斌 林仕兵 姜谊培

肖 壮 杨巧玲 程 凯 达洪勇 邓正俐

唐 宏 熊 强 莫财明

二、考核对象：全校教职工（含后勤职员及交流挂职人员）

三、考核周期：前一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日

四、考核内容及考核责任部门
以《新时代中小幼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为主要依据，

重点考核教职工理想信念、爱国守法、教书育人、关爱学生、

何 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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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师表、廉洁自律、规范从教等。

（一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（考核责任部门：党群办）
1.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国家安全的言行视为不合格。

2.出现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

的视为不合格。

3.在课堂、论坛、讲座、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或转发错

误观点，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的视为不合格。

4.在课堂上、学生集会上、网络上公然传播宗教迷信思想、

西方自由思想的视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遵守工作纪律（考核责任部门：党群办）
1.不遵守学校会议纪律和制度。不参加教职工大会、专业部

会议、升旗仪式或学校临时其他重要会议的，缺席一次扣 2 分/

人·次，事假扣 0.5 分/人·次，履行好请假审批流程的病假、

产假等法定休假、因公未参加会议的不扣分。不遵守会场纪律，

扰乱会场秩序的扣 5 分/人.次。

2.不遵守学校出勤制度。旷工一天扣 10 分；旷课一节扣 5

分，事假一天扣 1 分，迟到、早退一次扣 2 分，不按规定完成

指纹考勤规定次数的每差一次扣 0.2 分。

3.不遵守学校坐班制度， 学校抽查坐班查岗，不在岗的扣

10分/人·次；专业部内部抽查教师坐班，不在岗的扣 2分/人·次。

4.上班时间玩游戏、看电影、炒股等与工作无关的扣 1 分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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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·次。

5.教职工饮酒后上班、上课的扣 5 分/人·次。

6.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，对安排的工作拒不执行或工作相互

推诿的扣 2 分/次。

7.不遵守学校工作纪律，遇事隐瞒不报，酿成后果、越级处

理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，学校视情节轻重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

扣 1-15 分/人·次。

8.不按学校要求导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，给学校造成较大影

响的，视影响和情节轻重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 2-10分/次。

9.不顾学校形象稳定，在校内拉帮结派、造谣传谣、挑拨离

间、吵架、斗殴的扣涉及当事教职工 10 分/次。

（三）关心爱护学生(考核责任部门：德育处）

1.教职工歧视、侮辱学生，虐待、伤害学生的视情节轻重根

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 5-20分/次。

2.教职工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引发后果的视情节根据

行政会研究决定扣 2-10分/次。

3.不重视安全教育，带领学生从事有安全风险的活动或明知

有风险而不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后果的视情节根据行政会研究决

定扣 3-10分/次。

4.不保护学生安全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、面临危

险时，不顾学生安危，擅离职守，自行逃离的视为不合格。

5.发现有可能影响学生安全的隐患不主动报告反映的扣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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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/次。

（四）规范从教行为（考核责任部门：教务处）
1.按时参加教研活动，无故缺席教研活动计划，按旷课扣师

德师风分值 5 分/节；不按专业群（学科组）负责人安排落实工

作和完成任务的扣 1 分/次。

2.不按时上交工作计划、总结和资料的扣 1 分/人·次；不

上交工作计划、总结和各种资料的扣 2 分/人·次。

3.不按学校要求备课和撰写教案。无教案上课的按实际缺的

教案扣 2 分/课时；备课与计划不同步的 1 分/课时；教案不规范

的或无实质性内容的扣 1 分/课时。

4.上课课堂纪律差。课堂上不按要求清点学生人数，每差一

人扣 1 分；学生课堂上睡觉、课堂上吵闹、学生玩游戏、玩手

机、课堂上学生随意进出教室等课堂秩序混乱的每位学生扣 0.5

分。

5.教师上课迟到、早退 5 分钟以内扣 2 分/次，5-10 分钟（含

5 分钟）以上扣 3 分/次；10 分钟-15 分钟以上（含 10 分钟）扣

4 分/次；15 分钟以上（含 15 分钟）扣 5 分/次。

6.课堂上老师接打电话扣 1分/次;教师私自调课的按主动调

课教师扣 4 分/节，被调课教师扣 2 分/节；未经学校同意私自请

人代为上课的扣 2 分/节；课堂上不按要求讲述该课程教学内容

的或私自将正课改上自习的扣 5 分/节；教师坐着上课的扣 1 分/

次（因病等特殊情况除外）。未经审批同意上课观看看视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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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 2 分/次。晚辅导不按学校要求讲课的扣 0.5 分/次（晚辅导的

其它要求按课堂要求执行）。

7.按学校要求完成各项考试和测试任务。不服从学校安排执

行监考任务的扣 3 分/次；监考中不认真履职，造成严重后果视

情节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 2-10 分；不按学校要求安排考试的

视情节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 1-5 分/次；不按时完成阅卷任务

和提交成绩的扣 2 分/次；不阅卷、不提交成绩的扣 4 分/次。

8.学生评教。每学期组织部分学生（随机抽调学生参加）对

上课教师进行评教，教师所任教班级满意比例低于 60%的（不

含 60%）的扣 1 分/班。

（五）争当为人师表楷模（考核责任部门：教科处）
1.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，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、

性骚扰行为，违反此条经查属实的，师德师风直接为不合格，

涉及到犯罪嫌疑的移送纪委监委和司法机关处理。

2.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学生综合素质测评、贫困生资助、

高考报名、学籍注册、毕业证办理、保送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

聘、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，视影响和情节

轻重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除师德师风分值 5-40 分/次，特别严

重的师德师风直接考核为不合格。

3.存在学生造假、学术不端等学术腐败行为的视影响和情节

轻重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师德师风分值 5-20 分/次。特别严重

影响恶劣的师德师风直接考核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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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师因为个人行为或工作中失职，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上

级领导点名或通报批评，给学校声誉造成较大影响的，根据影

响程度根据行政会研究决定扣除该教师师德师风分值 5-15 分/

次。

5.教职工违规从事网络直播等有损教师形象，造成较大影响

的扣 10分/人·次。

6.教职工不注意自身职业形象，穿戴与教师职业不相符的着

装或发饰的经学校通知整改拒不整改的扣 2 分/次。

（六）坚守廉洁从教底线（考核责任部门：学校纪委）

1.向学生或家长索要、收受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

宴请、旅游、娱乐休闲的经学校查证属实的扣 20分/次。

2.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、教辅材料、社会保险和其它学习用

具、文具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的，经查证属实扣 20分/次。

3.组织、参与有偿补课，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、

提供相关信息的经查证属实扣 20 分/次。

4.违规在校内外办辅导班、兴趣班或经商等行为经查证属实

的，扣 20 分/次。

5.多次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、受到学校校内纪律处分的，处

分所在年度扣 20 分/次。

6.未经学校同意，违规向高职院校输送生源或代高职院校做

宣传，收取高职院校的招生回扣的，经学校查证属实的扣师德

师风分值 40 分/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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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不突破法律法规红线（考核责任部门：党群办）

1.教职工受到上级政务、纪律处分的或受到党纪处分的，师

德师风考核直接不合格。

2.教职工违反法律法规，受到留置、拘留等法律措施的，在

留置期、拘留所在考核年度师德师风不合格。

五、考核办法及程序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总分为 100 分，采用扣分制。各考核责

任处室要加强平时考核，对照考核细则，负责各块考核的责任

处室负责人要建立考核记录档案，对涉及到扣分的教职工要及

时公示、留存考核依据，备查。

（二）每月负责考核各块的处室，要对本月涉及扣减师德

师风分值的教职工进行汇总公示，按学年度汇总。

（三）师德师风考核工作汇总牵头部门为党群办，学校纪

委、教务处、德育处、教科处作为师德师风考核的责任部门，

负责各块的考核责任部门要注重考核、检查原始资料的存档，

每月公示本块师德师风扣分明细和名单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天，

公示结束后存档，每期汇总到党群办，党群办对每月、每期的

师德师风分值实行二级预警机制，当教师师德师风扣分达 20 分

及以上时，对该教师进行约谈进行第一次预警，当该教师本年

度扣分达到 35分时，第二次进行约谈、预警，每次约谈做好记

录和资料留存。

六、考核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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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分值 90 分及以上，无“负面清单”的，考核结果为优秀；

考核分值 80 分及以上 90 分以下，无“负面清单”的，考核结果

为良好；考核分值 60 分及以上 80 分以下，存在“负面清单”的

不良反映，负面影响不大的，考核结果为合格；考核分值 60 分

以下，存在“负面清单”的任一情形且情节严重的，考核结果为

不合格。

七、考核结果运用

（一）师德考核优秀的，作为评先选优、表彰奖励、选拔

任用和年度考核优秀的必备条件；师德考核合格及以上的，作

为职称评定、岗位聘任、合同续聘、绩效分配、名优教师培养、

教师资格注册、薪级工资晋升的基本条件；师德考核不合格的，

年度考核为不合格。对严重失德，影响恶劣者，要依规依纪给

予处分，直至清除出教师队伍，外聘教职工师德师风考核不合

格的，下一年度直接予以解聘。对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部

门处理。

（二）按年度进行考核，在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教师中从高

分到低分排序，取前 20%（最后一名分值并列可以突破 20%的

比例）学校授予“师德标兵”荣誉称号，并予以 300 元/人的绩效

考核奖励。

（三）产假等法定休假和履行好请假审批手续的连续病假

超过一个月的教师以同一个考核周期内按实际在校工作月份扣

除分值乘以未考核月份作为本年度师德师风考核扣除分值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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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上级规定在其他单位挂职或交流的教师以实际工作单位师德

师风考核结果为依据。

八、其他
（一）本细则只扣除师德师风分值，原有学校考核制度有

的，与原有制度同时进行考核执行；原有制度和条款与本细则

师德师风扣分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扣除师德师风考核分值；本细

则与上级规定不一致的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从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执行

附件：1.合川区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负面清单

2.合川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师德考核结果备案表



- 11 -

附件 1

合川区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负面清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依据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和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

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

负面清单。

一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

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；

二、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；

三、通过课堂、论坛、讲座、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、

转发错误观点，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；

四、违反教学纪律，敷衍教学，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

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；

五、歧视、侮辱学生，虐待、伤害学生，体罚或变相体罚

学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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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、面临危险时，不顾学

生安危，擅离职守，自行逃离；

七、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，有任何形式的猥亵、性

骚扰行为；

八、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保送及绩效考核、岗位聘用、

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；

九、索要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

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休闲等活动，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、教辅

材料、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；

十、组织、参与有偿补课，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

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；

十一、其他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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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合川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师德考核
结果备案表

（20 —20 学年度）

单位： 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职务 任教学科 考核等次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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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办公室 2020年 8月 26日印发


